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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学生因意外伤害门急诊或出院后凭相关材料理赔





意外伤害门急诊





意外伤害住院





将身份证复印件、银行卡复印件、医保定点医院出具的正式医疗费发票和病历卡，交至学生处事务办（21号楼207）





将身份证复印件、银行卡复印件、医保定点医院出具的正式医疗费发票和病历卡（住院需另提供用药明细清单原价、出院小结原件），交至学生处事务办（21号楼207）








当场填写《人身保险理赔申请书》并预留个人资料





保险公司收到材料后，经审核确认，将理赔款直接打入学生账户。











